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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继洋
据中新网报道，“女顾客疑

遭男伴‘下药’”事件经网络传播
后，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造
成恶劣社会影响。深圳市公安
局福田分局在前期多方侦查的
基础上，持续加大工作力度，于
近日将嫌疑男子赵某抓获，案件
正在进一步审理中。警方对该
案中挺身而出、密切协作，及时
制止违法犯罪行为的餐厅员工
表示赞赏，感谢他们为维护良好
社会治安秩序作出努力。

不得不说，整个事件虽然由
恶意和丑陋开始，但随后事件的
发展，则充满了善意与温柔———

女店员在发现男子趁女生
上洗手间在水里下药后，及时
以换水为由收走了被下药的水
杯，保留证据，并且告知了女
士。在女士离店以后，店长还
派店员跟着这位女士，确保安
全以后才返回。整个过程机
智、及时，考虑得非常周全。我
们应该为这样的工作人员、这
样的店家送上掌声。而商场方
对该店家见义勇为的行为给予
了高度评价，并奖励该员工
3000元人民币。

女生在确保自己安全以
后，没有息事宁人，而是坚持依
法追究，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警
示更多的人。与此同时，警方
的介入也很及时。如今，下药
男子涉嫌强奸已被警方刑拘，
不管最后法院如何判决，至少

法律没有缺位。不夸张地说，
深圳方面的处理方式可以写入
宣传手册，从而可以让普通人
维权不需要通过在媒体上揭开
疮疤，也能得到应有的公平。

这样的案例，这样的后续，
无疑是大家所喜闻乐见的———
避免一个悲剧，通常需要每个
人，每个环节都做好自己的事
情；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需要
整个社会体系共同协作。

遗憾的是，这样充满正能
量的新闻，有些网友却给出了
另类的解读，那就是质疑受害
的女生，平时是不是生活作风
上有问题之类。更要命的是，
还有网友认为下药男子并未实
施强奸，而且手写了忏悔书，女
孩如此不依不饶太过分了。

这样的思维逻辑让人诧

异。要知道，该男子已经“着
手”实行以“其他手段”强奸妇
女的行为，只是由于“犯罪分子
意志以外的原因”（被服务员发
觉并拿走水杯）“未得逞”，其行
为已经触犯刑法。至于手写忏
悔书，不排除有真诚悔过的可
能性，但更多还是属于临时“抱
佛脚”的自保之举罢了。

在网络舆论有被带偏风险
的情况下，深圳官方教科书式
的处理方式，不仅是纠偏，还通
过传统媒体的传播，再度表明
深圳市一座有着温暖人性和力
量守护的城市，这无疑是绝佳
的城市宣传了——— 女生得救，
店家、店员被赞赏，城市得名，
这种施援向善的氛围，不仅为
深圳赚足了口碑，也能让生活
其中的人有更多的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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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拘下药男子”是绝佳的城市宣传

□ 欧阳晨雨
15日，“王祖蓝模仿葫芦娃

被判侵权”和“王祖蓝方深夜回
应：与我无关”的消息，齐齐登
上了微博热搜。

起因是，之前，在某综艺节
目中，王祖蓝模仿成葫芦娃造
型，表演了“葫芦娃王祖蓝变爷
爷魔性表演飙音”节目，还现场
播放了《葫芦兄弟》的电影主题
曲。2019年7月，版权方上海美
术电影制片厂起诉被告某卫视
及节目制作方。

近日，北京互联网法院作出
一审判决，认定被告方构成侵权，
要求立即停止播放“葫芦兄弟”的
相关内容，并赔偿上海美术电影
制片厂10万元经济损失及2000元
合理支出。该判决引发关注。

王祖蓝模仿的葫芦娃，被

很 多 人 视 作 模 仿 秀中的“神
作”，也因此，此事曝出后，不少
人对王祖蓝模仿葫芦娃被判侵
权表示不理解：“模仿一下都不
行？”“照这么说，今后cosplay产
业直接可以判死刑了”……

评判此事，显然不能想当
然，而应回归法律框架：从法律
层面讲，虽然目前此案正在二
审过程中，但有关方面构成侵
权违法，已没有多少悬念。

我国《著作权法》明确规
定，一件作品除了享有发表权、
署名权等“传统权利”，还包括
了表演权、改编权、修改权、保
护作品完整权、信息网络传播
权等“衍生权利”。

不错，与葫芦娃相关的动
漫电影，如《葫芦兄弟》《葫芦兄
妹》等，已经诞生多年，但有关

作品形象仍在法律保护期限
内，如果没有经过版权所有人
赋权，对此进行表演、改编、修
改，并在网络传播等，都属于侵
犯他人著作权的违法行为。

很多人可能会说模仿行为
“仅仅是对葫芦娃形象的创造
性使用”，包括制作方也拿这来
抗辩，但其实很难立住脚。

对他人拥有版权的动漫人
物形象进行“创造性使用”，并
不是从零开始的文艺原创，更
何况人物形象的眉眼造型、服
装配饰多有“吻合”，足以判定
涉案综艺节目与涉案作品构成

“实质性相似”，这种未经允许
对他人作品的“小修小补”，根
本扔不掉侵犯版权的外衣。

知识产权，不是谁都可以
碰的“无主奶酪”。区区10万

元，对于明星、平台等来说不算
什么，但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
响，则是对形象和声誉的严重
打击，在法院判决中扩大承担
民事责任的范围，更有震慑和
教育作用。

当然，基于有关侵权在电视
网络传播上的“公共性”，著作权
行政管理部门也应“出马”，依法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并可处以罚款等。这样主动
干预，责令侵权者付出更昂贵的
违法代价，才不会让侵权者“乐
此不疲”地屡罚屡犯。

某种程度上，在广泛影响
的加持下，该案也无形中给公
众上了一课：并不是冒用盗用
人家品牌才算是侵犯知识产
权，不告而取的模仿再加以商
业利用也是。

有多少“神童”
就有多少“神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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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收
日均创作300首词牌 、

2000首诗、15000字小说，2年
间出版了三本书，小小年纪已
是一家杂志社的记者和新闻
网站区域运营中心负责人，并
辗转多地作演讲……近日，16
岁的浙江女孩岑某诺种种超
乎常人的能力经过网络传播，
引起了公众的热议和质疑。

这不是“神童”首次走进
舆论聚光灯下。这几天，“昆
明小学生研究癌症获奖”的消
息引发广泛关注，该小学生究
竟是医学“神童”，还是父母背
后包办，目前有关各方正在调
查，相信不久之后就有结果。
而上述女孩岑某诺虽不是科
技领域的神童，但以其年龄和
文学“成就”，虽然其父称相关
宣传并无夸大成分，但事件真
实性仍令人怀疑。

写诗为例，历史上有很多
产量高的人，比如陆游被称为
古代写诗最多的诗人，一生写
了9000多首诗歌。写诗质量
不高、数量第一的乾隆皇帝，
一生写诗四万多首。按照岑
某诺日均能写2000首诗的能
力，超越陆游一生的纪录只需
要5天时间，超越乾隆一生的
纪录只需要二十几天。所以，
且不论其作品的质量，单看其
日均数量，就不符常理。

从种种迹象来看，岑某诺
的文学能力或者相关成就，应
该与其父关系很大。岑父承
认，刊载女儿作品的那几本读
物均非公开出版，稍微了解出
版行情的人都知道，这种书基
本上属于非正规操作，花钱就
可以出版作品。

再从岑某诺的新闻成就
看，这恐怕也离不开其父亲的
助力。信息显示，岑某诺在14
岁时就已经成为“中国国际新
闻杂志社记者”，而且还是“中
国国际新闻网绍兴运营中心
的副主任”。该杂志、网站同
样在内地不属于正规新闻媒
体，其运作的规范性也值得怀
疑 ，不 排 除 花 钱 购 买 的 可
能性。

也就是说，不管该女孩实
际能力有多强，从公开信息来
看，应该都与其父密切相关。
如果没有钱来铺路，该女孩无
论是出版作品还是拥有某些
与年龄不相符的身份，都不可
能实现。而联系“小学生研究
癌症获奖”事件，我们就会发
现，类似于这样的“神童”不管
有多少，都不是孤立存在，背
后都有个“神爹”。

无论父母包装自己的孩
子是为了升学加分，还是为了
美化扬名，对孩子未必都是好
事，甚至会对孩子产生不良影
响。对这类案例暴露出的种
种问题，有关方面要高度重
视，该怎么查处就怎么查处，
不能含糊。

王祖蓝模仿葫芦娃被判侵权不冤

高价租收微信号，
背后其实藏阴招。
劝君莫贪眼前利，
惹祸上身徒生恼。

绘画 陶小莫 配诗 王继洋

“高价收微信号，不想卖的可以租，30元-
80元/天”……在社交平台上能搜到租借微信的
广告。近日，武汉警方提醒，广大市民一定要提
高安全防范意识，不要将自己微信、QQ号、身
份信息、银行卡等出租或转借他人使用，防止被
违法犯罪分子利用。据7月16日《工人日报》


